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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方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乙双方有共同投资        “        ”（以下简称“拟投资项目”）的意向。经各方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本次合作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1. 合作项目
0. 项目名称：  
0. 项目地点：  
1. 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
1. 分配比例。双方同意，甲方取得投资项目所产生利润的  %（百分之  ），乙方取得投资项目所产生利润的  %（百分之  ）。
1. 分配期限。甲方取得拟投资项目全部投资利润后5个工作日内，应按照分配比例向乙方分配投资利润。甲方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逾期款项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
1. 亏损承担。若拟投资项目亏损的，应当先以项目公司财产偿还债务，项目公司财产不足偿还时，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债务偿还的责任。
1. 投资款项及支付
2. 各方投资比例。甲方1和甲方2应共同承担总投资额的  %（百分之  ），乙方承担总投资额的  %（百分之  ）。
2.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人民币（大写）  元（￥  元）至甲方1指定账户，作为投标时所需向拟投资项目招标公司支付的保证金。甲方1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保证金后立即支付给招标公司。
1. 甲方1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指定收款账号：        
开户行：        
户名：        
1. 招标公司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指定收款账号：        
开户行：        
户名：        
2. 任一方未按时足额支付投资款本金的，应在利润分配时扣除相应的款项。若待分配利润不足以抵扣投资款的，协议其他方仍有权要求该方补足投资款。
若甲方2未按时足额支付投资款本金的，协议其他方有权要求甲方2以其可获得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投资款。
1. 投标事宜
3. 甲方1和甲方2负责拟投资项目的投标事宜以及中标后项目的实际执行。
3. 若拟投资项目未中标的，甲方1和甲方2应当在竞标失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支付的拟投资项目保证金人民币（大写）  元（￥  元）一次性退还给乙方，逾期退还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逾期款项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
3. 若拟投资项目中标的，则甲乙双方按甲方  %（百分之  ）、乙方  %（百分之  ）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对中标项目后期的执行、实施进行管理。乙方享有项目公司的控制权，负责对拟投资项目执行相关事宜以及其他项目公司经营事项作出决策，甲方负责严格按照乙方所作决策执行相关事务。
3. 拟投资项目对外经营、签约、收款（开具发票）均以新成立的项目公司的名义进行；项目内部权利义务分配则按本协议处理。
1. 甲方权利和义务
4. 甲方1应当在收到乙方支付的拟投资项目保证金后当日内将甲方的银行印鉴章、U盾全部交由乙方代为保管。
4. 甲方1保证在收到乙方支付的款项后应当妥善保管资金，确保资金安全，不得擅自挪用资金。
4. 项目公司中甲方指派人员应当负责执行共同投资的项目的日常事务，包括但不限于负责项目人员的招聘、安排、管理；行政审批手续及日常事务的管理；项目日常资金的流转、支付等。
4. 甲方1和甲方2有义务向乙方汇报拟投资项目的执行情况并听取乙方就拟投资项目执行提出的相关建议。
4. 甲方1和甲方2在执行事务时如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乙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4. 甲方1和甲方2应当保证拟投资项目投标时的利润达到30%以上。
1. 乙方权利和义务
5. 乙方享有固定收益权，有权了解共同投资的项目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5. 项目公司中乙方指派人员有权对投资事宜的处理及执行事宜做出决策，对甲方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相关建议。
5. 甲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甲乙双方，乙方享有固定分红，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甲方承担。
1. 陈述与保证
6. 甲方1保证其系依据其成立地所适用法律、法规合法设立、有效存续且状况良好的法人；甲方2保证其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6. 根据相关法律，甲方1和甲方2均为拥有签署本协议能力，并拥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每一项义务所必需的能力。
6. 甲方1向乙方披露的有关甲方1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权属权益状态、债权债务情况及公司对其他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政府机构等）所应尽之义务、责任等信息均为全面、完整、真实的；甲方1保证不存在任何未履行完毕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贷款、尚未履行的金钱义务等）、未对外提供担保、未抵押财产并无任何未决的司法案件。
6. 甲方2保证就履行本合作所披露的任何信息均为全面、完整、真实的，甲方1保证不存在任何未履行完毕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贷款、尚未履行的金钱义务等）、未对外担保、未抵押财产并无任何未决的司法案件。
1. 违约责任
7. 如甲方有下列情形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1）甲方在合作过程中向乙方提供的相关文件为伪造的、虚假的、超过有效期的或就本次合作所作陈述为虚假的；
（2）在拟投资项目中标前，甲方无故拒绝履行本协议义务的；
（3）违反本协议约定低价中标的，即拟投资项目中标后利润未达到30%以上的；
（4）若在拟投资项目中标后，甲方1和甲方2未妥善执行投资事项的。
7. 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解除本协议的，甲方应同时承担下列责任：
（1）退还乙方向甲方1支付的全部款项；
（2）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大写）  元（￥  元）。
7. 若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1.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以及本协议项下订单/附件/补充协议等（如有）引起或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向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 其他
9.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的任何变更应经双方共同签署书面协议后方可生效。
9. 本协议一式三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各份协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1（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甲方2（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